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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 

以及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

专项说明 

 
信会师报字[2020]第ZI10200号 

 

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计了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深科技”）2019年

12月31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2019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

表、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，并于2020年4月22日出具了信

会师报字[2020]第ZI10176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 

按照企业会计准则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，对会计

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更正进行确认、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是深科技管理层的责

任。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7号——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》

的通知及相关要求，我们出具了专项说明。除了对深科技实施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所执

行的对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更正有关的审计程序外，我们未对本专项说明所

述内容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。为了更好地理解深科技2019年度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前

期差错更正的情况，本专项说明所述内容应当与已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。 深科技2019年度

重大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以及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

1、 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《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

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（财会（2019）6号）和《关于修订印发合并

财务报表格式（2019版）的通知》（财会（2019）16号），对一般企业财务

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,内容如下： 

资产负债表中“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”拆分为“应收票据”和“应收账款”列示；

“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”拆分为“应付票据”和“应付账款”列示；比较数据相应调

整。 

深科技执行财会（2019）6号文对当期和各个列报前期财务报表中受影响的项

目名称和调整金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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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单位：元 

序号 报表项目 
合并资产负债表 

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金额 重新计量调整金额 2019 年 1 月 1 日 

1 应收票据   51,778,804.16   51,778,804.16 

2 应收账款   1,541,697,769.59   1,541,697,769.59 

3 
应 收 票 据 及 应

收账款 
1,593,476,573.75 -1,593,476,573.75     

 

2、  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、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——金融资产转移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——套

期会计》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——金融工具列报》。修订后的准则规定，

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，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

则要求不一致的，应当追溯调整。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

则要求不一致的，无需调整。深科技执行上述准则，对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

其他综合收益无影响。 

深科技按照财会〔2019〕6号和财会〔2019〕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

额为基础，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： 

序号 报表项目 
合并资产负债表 

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金额 重新计量调整金额 2019 年 1 月 1 日 

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6,503,947.64 -246,503,947.64    

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 246,503,947.64  246,503,947.64 



 



 

 

 

5、 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——债务重组》（2019

修订）（财会〔2019〕9号），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，对2019

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，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。对

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，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。

深科技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。 

 
二、   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

本报告期深科技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。 

 

三、   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

本报告期深科技无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。 

 

四、   其他说明事项 

本专项说明是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出具，不得用作其他用途。由于使用不当所

造成的后果，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。 
 
 
 

 
 
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章顺文 

          （项目合伙人） 
 
 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倪万杰  
 
 
 
 

中国·上海               2020年4月22日 

4 


	一、会计政策变更情况
	二、   会计估计变更情况
	三、   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况
	四、   其他说明事项

